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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重要提示 

1.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，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，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

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或www.neeq.cc）的年度报告全文。 

 

1.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、监事会及其监事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1.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。 

 

1.4 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 

1.5 公司联系方式 

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/董事会秘书 刘红东  

职务 董事会秘书 

电话 028-85325801 

传真 028-83322830 

电子邮箱 liuhongdong@jmhuanbao.com 

公司网址 http://www.jmhuanbao.com 

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工业园金石路 166号天府宝座 B座 610063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.neeq.com.cn 

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

二. 主要财务数据、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

2.1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

 本期（末） 上期（末） 
本期（末）比上期（末）

增减比例% 

资产总计 213,485,785.09 167,553,957.37 27.41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2,580,888.05 117,370,233.02 38.52% 

营业收入 109,771,850.21 76,290,756.49 43.89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,123,966.18 24,397,388.56 -13.42%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

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

24,549,487.40 21,607,275.20                      -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,628,535.16 24,139,236.21 -93.25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.31% 23.51%                   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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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29 0.35 -17.14%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29 0.35                    - 

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

资产（元/股） 

2.24 1.66 35.05% 

 

2.2 普通股股本结构 

单位：股 

股份性质 
期初 本期 

变动 

期末 

数量 比例% 数量 比例% 

无限售

条件股

份 

无限售股份总数 32,116,221 45.50% 1,941,060 34,057,281 46.96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12,048,750 17.08% 0 12,048,750 16.61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12,822,250 18.17% -550,000 12,272,250 16.92% 

      核心员工 0 0.00% 0 0 0.00% 

有限售

条件股

份 

有限售股份总数 38,466,750 54.50% 0 38,466,750 53.04% 

其中：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 36,146,250 51.21% 0 36,146,250 49.84% 

      董事、监事、高管 38,466,750 54.50% 0 38,466,750 53.04% 

      核心员工 0 0.00% 0 0 0.00% 

     总股本 70,582,971 - 1,941,060 72,524,031 - 

   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1 

 

2.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（创新层）/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%及以上股东情况（基础层） 

单位：股 

序号 股东名称 
期初持股

数 
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

期末持 

股比例% 

期末持有

限售股份

数量 

期末持有无

限售股份数

量 

1 赵希锦 45,475,000 0 45,475,000 62.70% 34,106,250 11,368,750 

2 朱学前 8,703,991 0 8,703,991 12.00% 0 8,703,991 

3 成都锦创合

众企业管理

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

伙） 

3,852,370 0 3,852,370 5.31% 0 3,852,370 

4 张俊琳 2,907,000 0 2,907,000 4.01% 0 2,907,000 

5 刘明辉 2,720,000 0 2,720,000 3.75% 2,040,000 680,000 

合计 63,658,361 0 63,658,361 87.77% 36,146,250 27,512,111 

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%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： 

    赵希锦、刘明辉系夫妻关系；成都锦创合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系公司为高级管理

人员及核心骨干员工设立的股权激励计划持股平台，刘明辉为锦创合众执行事务合伙人并通过锦创

合众控制公司 3,852,370股股份。除上述关系外，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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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公司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

 

 
 

 

三.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3.1 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

√适用□不适用  

1．会计政策变更 

 (1)因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修订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

  1)执行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 

财政部于 2018年 6月 15日发布了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(财

会[2018]15 号，以下简称“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”)。新修订的财务报表格式主要将资产负债表中的

部分项目合并列报，在利润表中将原“管理费用”中的研发费用分拆单独列示，新增“研发费用”项目，

反映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。 

  本公司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——财务报表列报》等相关规定，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

调整法，2018/2017年度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。对 2017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

加“研发费用”3,384,192.50元，减少“管理费用”3,384,192.50元；对 2017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相

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“研发费用”1,325,033.11元，减少“管理费用”1,325,033.11元。 

  2)执行财政部发布的《关于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》 

财政部于 2018 年 9 月 5 日发布了《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》(以下简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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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解读》)。《解读》规定：企业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

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，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“其他收益”项目中填列；企业

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，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，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列报。 

  本公司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——财务报表列报》等相关规定，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

调整法，2018/2017年度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。对 2017年度财务报表无影响。 

  (2)企业自行变更会计政策 

  报告期内公司无会计政策变更事项。 

2、会计估计变更说明 

 报告期内公司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。 

 

3.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

√会计政策变更  □会计差错更正  □不适用  

单位：元 

科目 
上年期末（上年同期） 上上年期末（上上年同期） 

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

管理费用 11,278,766.12 7,894,573.62 -  -  

研发费用 -  3,384,192.50 -  -  

  注：本公司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——财务报表列报》等相关规定，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，2018/2017

年度比较财务报表已重新表述。对 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相关损益项目的影响为增加“研发费用”3,384,192.50 元，减

少“管理费用”3,384,192.50元。 

3.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

□适用√不适用  

 

3.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

□适用√不适用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锦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   

2019年 4月 29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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